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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写说明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 自l991年4月9日通过以来,

2007年10月28日进行了第一次修正, 2012年8月31日进行了第二

次修正’ 2017年6月27日进行了第三次修正, 2021年12月24日第

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对该法进行了

第四次修正, 自2022年1月1日起施行。

这次修正主要突出了以下方面: 1.优化司法确认程序,合理扩大

司法确认程序适用范围,完善司法确认案件管辖规则。2.完善小额诉

讼程序适用范围和方式’ 明确不得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案件类型’

简化小额诉讼案件审理方式°3.完善简易程序规定,调整简易程序

适用条件。4·扩大独任制适用范围,建立基层人民法院独任制普通

程序审理模式和中级、专门人民法院二审独任制审理模式。5.完善

在线诉讼及送达规则,明确在线诉讼与线下诉讼具有同等法律效力’

完善电子送达和公告送达规则,合理缩短公告送达时问。

民事诉讼法是国家的基本法律,是规范民事诉讼程序的基本规

则°为满足社会各界尤其是民事诉讼实务工作者｀教研人员对《民

事诉讼法》及相关司法解释学习｀查阅、使用的需要’我们编辑出

版了这本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（专业实务版） 》’将相关

司法解释对照主体法条进行了细致的编辑加工’突出以下特色8

新旧对照＿本书将新修正的《民事诉讼法》条文内容与原法

条进行表格式新｜日对照’条理清晰’查找便捷’直观显示出新法的

1



立法基础与变化之处°

关联对照—本书将根据司法实践筛选出的相关重要司法解释

附到《民事诉讼法》主体法条之后’方便读者直接参照阅读°

配套规定—为方便读者查阅,本书附录收录《最高人民法院

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〉的解释》 《最高人民法院

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〉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

解释》 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〉执

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》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

定》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知识产权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》。

为方便读者查阅、学习新《民事诉讼法》’本书对新修正的条文

以“★’’标记°另, 因配套司法解释尚未修改,本书关联对照、配

套规定中司法解释提及《民事诉讼法》条文序号为2017年修正的

《民事诉讼法》条文序号’对应2021年修正的《民事诉讼法》条文

序号详见本书“民事诉讼法条文新｜日对照表”。

希望这些对法律文件基础的编纂能够有益于广大专业型的读者

学习与使用新法新规’希望这本书能够成为您工作常用的手边书!

此外,对于本书的不足之处,还望读者不吝批评指正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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